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应邀签注办理程序
（一切以出入境管理局的政策为准，下文仅供参考）
福建省台办寄回赴台批件后，校台港澳办会通知申请人前来办公室领取。团组中的每个人通过网上预约或者微信公众号预约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办理时间(现在必须提前预约才能办理。出入境的微信公众号：xm_crj ，各个组员预约的时间段最好同一个时段，如果实在不一致，也关系不大，但要保证是约在同一天)。之后，出访团组所有成员携有关材料在预约的时间一起前往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通行证及签注（镇海路64号，第一医院对面），具体如下：

 一、如无《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或 持有通行证，但证件有效期自出发之日算起不足6个月的师生，需做事项如下：
1.备好身份证原件
2.备好赴台批件（团组中一人用原件，其余人用复印件）
3.外省户口备好户口本原件（福建户口（含厦大集体户）的师生不需要提交此项材料。如果拿不到户口本原件，则用在学证明代替，可以去颂恩楼一楼学生事务大厅开具）
4.持有通行证，但证件有效期自出发之日算起不足6个月的师需将通行证备好。
 
二、若持有《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且证件有效期自出发之日算起大于6个月的师生需做事项如下：
1.备好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2.备好身份证原件
3.备好赴台批件（团组中一人用原件，其余人用复印件）

注： （1）没有通行证或者通行证有效期不够的师生必须本人亲自到出入境管理处办理。
[bookmark: _GoBack]（2）如果仅仅办理签注，可委托他人代办，届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代办委托书》（下载链接: http://moa.xmu.edu.cn/km/doc/km_doc_knowledge/kmDocKnowledge.do?method=view&topEdition=true&fdId=161e61b8cc5bdcdd476148f4d8c975aa，落款处需交至校台港澳办盖章）。身份证原件如果不方便给被委托人，则可将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拿来我办盖章，可当原件用。委托人须将所有申请材料交给被委托人。届时被委托人去出入境时还须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备查。
（3）赴台人员的户籍所在地和身份证所在地必须一致，二者都是厦门或者二者都是外地的（无需暂住证），均可直接在厦门公安局出入境办理；但户籍地在厦门，身份证所在地非厦门者，需要提前办理临时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在厦门市公安局办理，需要现场采集照片，并带上户口页原件和身份证原件。办理临时身份证大概会花费一周左右，请于办理通行证之前先行办好。
（4）上述几种材料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请提前准备好自己的材料并按上述材料的列举顺序夹好。赴台批件原件只有一份，除团组组长用赴台批件原件外，其他人用复印件即可。
（5）赴台批件有效期为1个月，请在拿到批件后算好时间去办通行证。办理通行证至少要在赴台的一个星期前进行。

